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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冀中能源张矿集团怀来艾家沟矿业有限公司

“2·28”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13 年 2 月 28 日 19时43分，河北省冀中能源张矿集团怀来艾家沟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艾家沟矿业公司）井下发生一起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425.08万元。

事故发生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和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副局
长王德学，副局长、国家煤矿安监局局长付建华和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省长张庆伟分别作出
重要批示，时任国家煤矿安监局副局长彭建勋、河北省副省长张杰辉率有关人员连夜赶赴现场指导
抢险救援和事故调查工作。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经省政府同意， 3 月 1 日 ，成立了以河北省政府副省长张杰辉为
组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事故调查领导小组。并成立了由河北煤矿安监局副局长韩堂惠任
组长，河北省煤管局局长程文科、张家口市政府副市长宋文玲为副组长，河北煤矿安监局、河北省
监察厅、公安厅、总工会、安监局、国资委等有关部门人员为成员的事故调查组，河北省人民检察
院派员参与了事故调查工作，调查组聘请4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协助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经过询问有关当事人、查阅有关资料，分析事故抢险救援报告、遇难人员尸检报
告，查清了事故发生的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建
议和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概况

（一）基本情况

艾家沟矿业公司位于怀来县新保安镇，前身为怀来县艾家沟煤矿，属新保安镇镇办集体企业，
1978年建井，1986年投产，生产能力6万吨/年。2011年按照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大小煤矿关闭

力度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决定》（冀政〔2011〕45号）要求，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
张家口市地方煤矿兼并重组工作方案的批复》（冀政函〔2011〕220号）文件批复，由冀中能源张
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矿集团）整合艾家沟煤矿。 2011 年 6 月 28 日 张矿集团与

怀来县政府签订煤炭资源整合框架协议， 2012 年 3 月 29 日 签订煤矿整合重组协议。 2012 年
6 月 5 日 张矿集团与怀来县新保安镇政府签订煤矿接管协议，由张矿集团控股51％、新保安镇政
府持股49％，组建成现在的冀中能源张矿集团怀来艾家沟矿业有限公司，拟经过整合技改，生产能

力由6万吨/年提高到15万吨/年。

（二）持证情况

《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矿资源整合技改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煤监〔2010〕185号）文件规定：资

源整合方案中的所有煤矿和兼并重组方案中的被兼并煤矿，必须停止生产，由原颁证（照）机关依
法吊（注）销或变更相关证（照）。

总经理李建义，矿长资格证：证号D071208006，发证时间 2012 年 8 月 28 日 。

矿长安全资格证：证号第12213011800299，有效期自 2012 年 8 月 26 日 至 2015 年 8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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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注册号为130730000012090 1/2，有效期 2012 年 12 月 3 日 至 2032 年 12 月 2
日 。

采矿许可证正在变更中，煤炭生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已经被注销。

（三）事故前矿井状态

1．张矿集团接管前矿井状态

从2008年10月到2012年6月张矿集团接管前，该矿按照河北省政府生产能力30万吨/年以下的小
煤矿全部停产整顿的要求，艾家沟矿业公司一直处于停产待整合状态，只允许通风、排水，属停产
停建矿井。

该矿整合前井下巷道大部分为木棚支护，井下六大系统不完善，只有部分巷道装备消防供水管
路，矿井机电设备基本为淘汰和禁用设备。

2．张矿集团接管后矿井状态

2012年3月张矿集团签订煤矿重组协议后， 2012 年 5 月 5 日 派驻了5名领导层管理人员，分
别担任公司总经理、安全副总经理、机电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经营副总经理。

张矿集团接管后，对主、副井筒部分木支护进行了更换，对井下存在木棚支护、不符合要求机
电设备（如无煤安标志750空压机）、供水施救设施等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计划待矿井技改方案
批准允许井下施工作业后，再实施整改。

事故前，矿井尚未批准技改，处于停产停工等待技改状态，每天由矿级领导轮流值班，地面安
排有主通风机司机、电钳工和矿灯充电工上岗，每班安排2～3名人员下井巡查、排水。

（四）矿井自然开采条件和主要系统

该矿井田煤系地层属中生界下侏罗系下花园统下部煤层，含可采煤层2层，层间距平均 20m ，

煤层厚度1.5～3 .1m ，煤层倾角50°～80°，顶底板岩性均为中细砂岩，中等稳定，煤种为低灰特
低硫贫煤。矿井地质构造条件为中等偏复杂，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矿井属高瓦斯矿井，煤尘具有爆
炸性，煤的自燃倾向性为三类不易自燃。

矿井三斜井开拓，主井斜长 554m ，坡度22°，副井斜长 445m ，坡度24°，风井斜长 445m
，坡度23°，均为梯形木支护。主、副井均安装JT1200/1000单滚筒缠绕式绞车，混合提升、行人
和进风，风井回风兼做安全出口。井下单水平分区布置，石门揭煤，小区段煤层平巷回采，立眼上
下人员、溜煤。井下运输大巷、石门铺设 15kg /m轨道，人工推车或调度绞车运输。

矿井采用中央并列抽出式通风，主、副井进风，风井回风。风井地面安设2台4-72-11№ 10C 离
心式通风机，1台运转，1台备用。事故前，矿井总进风量 846.79m3 /min、总回风量 851.81m3
/min，负压709Pa。

矿井采用一级排水系统，在主井750水平井底车场安设2台D12-25×7水泵，电机功率37kw，一
台工作，一台备用，地面有1台同型号检修水泵，主、副水仓总容量 60m3 ，主井敷设2趟直径

64mm 排水管路至地面。副井井底安设2台潜水泵，将北采区积水经副井筒排至地面。

矿井采用双回路供电，6kv电源来自怀来矿业有限公司35/6kv变电站。

矿井750水平安装1台无煤安标志的空气压缩机，空气压缩机型号为W-3/5（该设备购置安装于
2008年之前，张矿集团接管后，艾家沟矿业公司计划矿井批准技改时，将该设备与其它淘汰设备一

起进行更换）。

（五）事故地点情况

事故前，井下布置有750水平南采区、750水平北采区共两个采区，北采区处于封闭状态。井筒

及石门大部分为裸巷，局部为梯形木棚支护，煤层巷道采用梯形木棚支护、窑柴背帮背顶，立眼为
井字形木垛支护。

事故发生时，井下有2个维修作业地点，分别是主井750水平南采区750代巷1号密闭和760区段巷

2号密闭，事故发生时，在两处密闭前共有13名作业人员维修作业。

（六）地方政府对资源整合矿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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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9 月 8 日 ，河北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冀
政〔2008〕75号）后， 2008 年 10 月 8 日 ，河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关于全省地方小煤矿

停产整顿的通知》（冀安传〔2008〕8号），要求全省地方小煤矿全部实施停产整顿，只允许安排
必要的通风、排水及维护工作。

2011 年 4 月 10 日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大小煤矿关闭力度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

决定》（冀政〔2011〕45号）规定，自兼并重组协议签订之日起，被兼并重组企业的生产、经营、
安全、技术等由兼并主体企业负责；停产矿井要严格控制下井人数。确需下井排水的，每班下井人
数不得超过5人；确需进行井下维修作业的，须经市政府批准，下井人数不得超过9人。

2012 年 5 月 15 日 《河北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停产待整合煤矿安全监管的紧急通
知》（冀安委办传〔2012〕16号）要求：加强停产待整合煤矿（整合主体已接管和省政府批准单独
保留之外的）的监管，要落实责任，严格停产待整合煤矿管理，要抽调正式公职人员对各停产待整
合煤矿驻矿监管（每矿不少于4人）实施24小时驻矿监管。

（七）对艾家沟矿业公司的监管情况

2011 年 4 月 15 日 ，按照省、市、县政府要求，怀来县安监局和新保安镇政府共同向整合重

组煤矿派驻驻矿督导人员，2012年6月张矿集团接管艾家沟矿业公司后，驻矿督导人员撤出，不再
实施24小时监控，实行定期巡查。

怀来县安监局煤矿安全管理服务站人员负责煤矿的巡查，每周1次。

新保安镇政府每月对艾家沟矿业公司进行例行安全检查，关键性节点，如重要节日、“两会”
等也对该矿进行安全检查。

二、事故及抢险经过

（一）事故经过

2013 年 2 月 28 日 7 时 ，井口副主任汤宪义、瓦斯员王志杰两人下井巡查，发现主井750水
平南采区750代巷1号密闭和760区段巷2号密闭压裂损坏漏风。约12时两人上井后，汤宪义向总经理

李建义汇报了情况。李建义与总工程师王岩峰商量后，准备维修损坏的两处密闭。李建义电话通知
井口副主任陈兵，要求陈兵打电话通知附近村的矿工到矿，安排王岩峰制定技术措施。14时30分，
陈兵、陈志江、王玉和、陈文、杨福柱、胡艳明、许福、师宝林、师铁明、武尚凯、李明清、牛连
梁和王怀银等13名工人到矿，李建义和王岩峰布置工作后，王岩峰制定并贯彻了《矿井密闭维修安
全技术措施》。约15时，陈兵等13名工人从主井入井，进行维修密闭作业。

约20时，主通风机司机发现风机扩散器出口冒出黑烟，立即向李建义汇报。

（二）事故抢险经过

李建义听完主通风机司机汇报立即赶到主通风机房查看情况，然后派人开车到附近的怀来矿业
有限公司请求支援。约20时20分，王岩峰和渠海勇带领6名怀来矿业有限公司兼职救护队员从主井

入井，经750水平井底车场、750水平运输石门、750水平运输大巷，进入750水平南采区运输石门，
看见空气压缩机着火，冒着黑烟。王岩峰和渠海勇先走到距空气压缩机约 5m 的地方用灭火器直
接灭火，接着兼职救护队员准备继续用灭火器灭火，这时里面巷道不断冒落，热浪涌出，巷道顶部
发热掉渣，距空气压缩机5～6m处，巷顶温度达 70C °、CO检测仪报警（浓度1960PPm），已经

不具备用灭火器直接灭火的条件。渠海勇到井底车场配电室切断大巷以里电源，又到1#水窝附近开
关处拆开空气压缩机及以里供电电缆，再到井底车场配电室向1#水窝潜水泵送电。此时，兼职救护
队员已经把灭火软管与潜水泵排水管连接上，渠海勇启动潜水泵，由于灭火软管死折多，水压把水
管接头崩开，加之1#水窝水源有限，用水直接灭火无望。王岩峰在井底750水平车场打电话向李建
义汇报情况。李建义当即让井下人员撤离，准备反风，接着向张矿集团调度室汇报情况，征得领导
同意后，约21时11分，开始组织反风。

21时10分许，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救护大队赶到。21时30分，救护队员从风井入
井，开始搜救工作，当救护队员从760区段巷通过750至760上山风门，到达750变平段时发现3名遇
难人员。之后，在750水平南采区运输巷与750至760上山变平段交叉口左右 15m 范围内又发现8名
遇难人员。 3 月 2 日 11 时 ，在750水平南采区运输巷溜煤眼底发现1名遇难人员。在发现12名
遇难人员的同时发现12台自救器，自救器均已打开，口具、鼻夹已脱落，没有过火痕迹。在对井下
进行了5轮搜索后，失踪的1名人员仍未找到。当时火情观测及瓦斯涌出情况是：接近火区CO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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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00PPm以上，总回风道CH4浓度0.82%以上。经抢险救援指挥部研究、判断失踪人员在火区
内，已无生还可能，在征得失踪人员家属同意， 3 月 5 日 决定采取地面封闭灭火措施。即在现

有的主、副、风井井口以下 15m 处选择合适位置施工密闭，从主井1号密闭实行注液态二氧化碳
灭火方案。

采取灭火措施后，封闭区内O2指标一直达不到火区启封条件要求，CH4浓度超标，经专家论

证，不具备启封条件。为避免次生事故发生，并加快事故调查进度，经研究决定事故调查期间不再
进行事故现场勘察。

三、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维修密闭作业使用无煤安标志的空气压缩机，空气压缩机着火，引燃附近区域巷道木支护，产
生大量有毒、有害气体，造成下风侧12名工人CO中毒死亡、1人失踪。

（二）间接原因

1．艾家沟矿业公司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该矿井违反省政府、冀中能源集团关于整合重组
煤矿通风、排水、维修等规定，在发现井下密闭压裂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未按要求和程序将维
修方案上报集团公司、张家口市政府批准，擅自组织人员下井维修作业；盲目处理隐患，没有采取
严密的安全技术措施，超过规定人数组织13人下井；在排除安全隐患时，擅自使用无煤安标志的空
气压缩机；井下巷道采用木支护，且使用窑柴背帮背顶，为火灾事故埋下了重大隐患；煤矿消防管
路系统不健全；安全培训不到位，职工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差，入井人员不会正确使用自救器。

2．张矿集团对艾家沟矿业公司长期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未能及时排查、管控和处置。省政府关
于整合重组矿井通风排水、维修等要求下发后，张矿集团对贯彻落实情况督查管理不力，未能及时
发现艾家沟矿业公司违规维修和使用禁用设备的行为；对整合后小煤矿存在的安全隐患未进行认真
排查，对整合煤矿技改前长期存在安全隐患排查不彻底、整改和管控不力。

3．怀来县、新保安镇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艾家沟矿业公司安全监管不力。

（1）怀来县新保安镇党委和镇政府没有对艾家沟矿业公司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对整合重组煤矿
安全检查不深入，监管不到位。对艾家沟矿业公司违规擅自下井维修、井下存在无煤安标志的空气
压缩机等问题失察。

（2）怀来县安监局没有对艾家沟矿业公司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煤矿执法检查分工不明确，监督
检查不到位；整合重组煤矿隐患整治专项行动期间，督促企业整改和管控不力。

（3）怀来县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整合重组煤矿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和要求不力，对艾家沟

矿业公司安全监管不力，对督促有关乡镇政府和职能部门依法履行煤矿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分析认定，河北省冀中能源张矿集团怀来艾家沟矿业有限公司“2·28”重大火灾事故是

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李建义，中共党员，艾家沟矿业公司总经理，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没有认真履行管理
职责，督促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对井下存在的空气压缩机无煤安标志、使用木棚支护、消
防供水管路系统不完善等安全隐患组织整改和管控不力。事故当班作为值班领导，未经请示批准擅
自组织13名工人下井维修，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给予其留用察看、开除党籍处分。

2．王岩峰，中共党员，艾家沟矿业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分管生产、技术工作。没有认真

履行管理职责，对井下存在的空气压缩机无煤安标志、使用木棚支护、消防供水管路系统不完善等
安全隐患组织整改和管控不力，组织隐患排查不到位，事故当班违规同意13名工人下井维修，对事
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给予其留用察看、开除党籍处分。

3．王谦，中共党员，艾家沟矿业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安全等工作。未认真履行管理职责，对矿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到位，对存在的空气压缩机无煤安标志、使用木棚支护、消防供水管路系统不
完善等安全隐患督促整改和管控不力，对矿工安全培训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建议给予其撤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024/6/25 14:32 安委督〔2013〕10号：河北省艾家沟煤矿“2·28”火灾事故 [督办结果]

https://www.chinamine-safety.gov.cn/zfxxgk/fdzdgknr/sgcc/sgdb/202004/t20200422_350659.shtml 5/7

4．王孝其，中共党员，艾家沟矿业公司机电办公室主任。未认真履行管理职责，没有及时解决
井下使用的空气压缩机无煤安标志问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给予其撤职、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5．渠海勇，中共党员，艾家沟矿业公司副总经理，分管机电和运输设备管理工作。未认真履行
管理职责，没有及时组织解决井下使用的空气压缩机无煤安标志问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
责任。建议给予其撤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6．王孝云，中共党员，艾家沟矿业公司副总经理（张矿集团接管前艾家沟矿矿长、张矿集团接
管后新保安镇股东方委派董事，非公职人员）。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对艾家沟矿业公司违规
使用无煤安标志的空气压缩机行为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免去副总经理职
务，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7．王学贵，中共党员，张矿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艾家沟矿业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未对艾家

沟矿业公司认真履行管理职责，对艾家沟矿业公司违规擅自组织人员下井维修行为和使用无煤安标
志的空气压缩机行为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按照法定程序撤销其艾家沟矿业
公司董事长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8．王志广，九三学社成员，张矿集团生产技术部副部长，负责生产技术部全面工作。对整合重
组煤矿隐患排查不到位，对艾家沟矿业公司存在的空气压缩机无煤安标志、使用木棚支护、井下消
防管路系统不完善等安全隐患督促指导整改和管控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
予其降级处分。

9．王万海，中共党员，张矿集团安监部副部长。对艾家沟矿业公司存在的安全隐患组织排查不
彻底，整改和管控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记大过处分。

10．张珉，中共党员，张矿集团总经理助理，协助总经理协管生产组织、机电管理。对艾家沟
矿业公司未认真履行管理职责，隐患排查不到位，指导、协调整改和管控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主
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记过处分。

11．耿向慧，中共党员，张矿集团总经理助理兼安监部部长，协助总经理抓集团公司安全管理
工作，负责安监部全面工作。对艾家沟矿业公司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不彻底，督促
安全隐患整改和管控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记过处分。

12．苏林祥，中共党员，张矿集团原总工程师，主管技术工作，分管生产技术部、通风部。对
艾家沟矿业公司未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隐患排查不到位，指导、协调工作不力，对事故的发生
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记过处分。

13．赵军凯，中共党员，张矿集团原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负责安全管理、安全费用使用监督
工作，分管安全监察部。对艾家沟矿业公司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不彻底，督促安全
隐患整改和管控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记过处分。

14．赵和平，中共党员，原张矿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负责公司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对
安全生产负总责。贯彻落实国家、省政府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不力；督促检查怀来艾
家沟矿业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记过处分。

15．董传彤，中共党员，冀中能源集团副总经理、原张矿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负责张矿集

团全面工作。贯彻落实国家、省政府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不力；督促检查怀来艾家沟
矿业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记过处分。

16．王弓长，怀来县安监局煤管站站长，负责全县煤矿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对艾家沟矿业公司

未认真履行安全检查职责，组织安全检查不认真，监督检查不到位，巡查过程中未发现艾家沟矿业
公司违反安全生产规定擅自下井维修、使用无煤安标志的空气压缩机等问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
要责任，建议给予其记大过处分。

17．刘建民，中共党员，怀来县新保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分管
安全生产、经委、招商引资、人大等工作。对艾家沟矿业公司安全监管不力，对巡查人员督促检查
不力，监督检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艾家沟矿业公司违反安全生产规定擅自下井维修、使用无煤安
标志的空气压缩机等问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8．高黎昀，中共党员，怀来县新保安镇镇长、安委会主任，主持镇政府全面工作，安全生产
第一责任人。对镇政府分管安全的领导和煤矿安全监管人员履行职责情况督促检查不到位，违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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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企业兼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记过处分。

19．王小顺，中共党员，怀来县新保安镇党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对镇政府履行煤矿安全监

管职责情况督促检查不到位，违反规定在企业兼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
党内警告处分。

20．董全亮，中共党员，怀来县安监局局长，主持全面工作。对煤矿安全未按规定认真履行监

管职责，对分管部门煤矿安全执法检查分工不明确，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
责任，建议给予其记大过处分。

21．朱群德，中共党员，怀来县政府副县长，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对新保安镇党委和政府以及

县安监局履行煤矿安全监管职责情况督促检查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
其记过处分。

五、对艾家沟矿业公司实施行政处罚的建议

1．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
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由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张家口分局对艾家沟矿业公司处以100万元罚
款；

2．依据《暂行规定》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由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张家口分局对艾家沟矿业公
司总经理李建义处以上一年年收入60%的罚款；终身不得担任煤炭行业的矿长（董事长、总经理）
职务，由颁发证照的部门吊销其矿长资格证、安全资格证。

3．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吊销艾家沟矿业公司相关证照，由怀来县人民政府依法组织
对其实施关闭。

六、防范措施建议

（一）张矿集团要加强对接管后整合重组煤矿的管理。严格落实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大小
煤矿关闭力度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决定》（冀政〔2011〕45号）规定，严禁违规擅自组织
人员、超过规定人数下井作业。整合煤矿经上级批准维修时，必须根据井下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的安全技术措施，严禁盲目处理隐患。

（二）加强井下机电设备的使用管理和检查。要开展一次井下机电设备安全情况的大检查，对
排查出的非矿用、明令淘汰、不符合规定的机电设备，要按要求限期进行更换，纳入煤矿矿用安全
标志管理的设备无煤安标志，严禁入井使用。

（三）整合重组矿井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程要求，完善生产系统和安全条件，完善井下
“六大系统”，对不符合国家、省政府有关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的木支护和淘汰、禁
用设备等违法违规问题，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制定严密的安全技术措施，从井上到井下，由里向
外进行全面整改，坚决消除事故隐患。要加大对煤矿全员培训力度，提高职工安全意识和素质，
“三岗”人员必须经培训考核合格，持证上岗，经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下井。

（四）怀来县要认真做好对整合重组煤矿的安全监管工作，督促乡镇政府及有关部门明确职责
定位，强化部门职能，加大对整合重组煤矿的安全监管力度，严格执行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关于安
全生产工作的安排部署，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制止和纠正违规违章行为，切实履行好
地方政府安全监管主体责任。

（五）怀来县政府要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规定，对党政
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问题进行清理和纠正。

河北省冀中能源张矿集团怀来艾家沟矿业有限公司“2·28”重大火灾事故调组 

2013 年 9 月 3 日

  来源：http://www.hebsafety.gov.cn/index.do?id=23953&templet=content&cid=795

http://www.hebsafety.gov.cn/index.do?id=23953&templet=content&cid=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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